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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修課程標準作業流程

1、 目的

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特殊情況，致該學期部份課程無法繼續修習，得以順利辦理申請手續。
2、 依據

         國立聯合大學學生停修課程辦法。
3、 範圍

         本校在校生。
4、 定義

為使學生在學習期間如學習成效不佳時有一轉圜的機會，而不致造成該學期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、或退學的狀況。

5、 作業流程說明
1.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應於當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二週開始提出申請，申請期限為一週。

2. 申請停修流程：

(1)由學校首頁進入校務資訊系統之「選課管理系統」，點選「停修作業」將列出目前所有之選課資料，在欲停修之科目前做勾選動作後，按下存檔鍵，即可完成停修。
        (2)在申請時間內，欲修改停修科目者，將原勾選科目按點一次(打勾符號取消)，再勾選另一科目，按下存檔鍵即可。
3. 停修作業截止，將完成停修申請作業之學生名單公告於校園公告。

4. 將各科目停修課程之學生名單通知任課老師。
5. 學生有停修課程者，不得以該學期成績申請本校優秀學生獎學金；該停修課程(含重補修所對應之科目)亦不得參加該學年度暑修，惟應屆畢業生、延修生及碩博士生不在此限。
六、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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